
一、計畫依據：依據本基金會捐助章程第三條所訂目的事業之規定辦理。
二、計畫內容：

財團法人國票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

列印人：沈順隆列印時間：110-03-09 15:45:45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備註
經費預算

(單位：新臺幣元)
預期成果(最多200字)

每個人(不含其他基金會等福利機構)補助以
不超過新台幣3萬元為原則。

一、對於老人長期照護機構之現金或實物捐
贈。
二、對於老人養護機構之現金或實物捐贈。
三、對於老人安養機構或醫院之現金或實物
捐贈。
四、舉辦老人休閒、康樂、文藝、技藝、進
修及聯誼活動。
五、提供老人日間照顧、臨時照顧、就業資
訊、志願服務、在宅服務、餐飲服務、短期
保護及安置、退休準備服務、法律諮詢服務
等綜合性服務。
六、接受主管機關指導辦理老人福利相關事
項。
七、其他有關老人福利相關事項。

800,000
辦理關於老人照護、
安養、服務等福利事
項。

本會對於辦理老人福利事項，目前以協助提
供獨居老人生活所需或精神關懷，以及協助
提倡如何與老年人相處互動，近幾年每年均
可嘉惠約400人次。

每個人(不含其他基金會等福利機構)補助以
不超過新台幣3萬元為原則。

對遭受下列急難、災害之低收入戶的現金捐
贈：
一、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
二、戶內人口遭受意外災害致生活陷於困境
者。
三、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罹患重病、失
業、失蹤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
困境。
四、遭受天然災害或其他事故，致損失重大
影響生活。
五、接受主管機關指導辦理急難、災害救助
相關事項。
六、其他有關急難、災害救助相關事項。

100,000
辦理低收入戶之急難
、災害救助服務事項
。

本會對於辦理低收入戶之急難、災害救助服
務事項，以協助提供生活陷於困境之家庭一
次補助為主，每年預期可幫助3至10個家庭
，約可嘉惠約5至30人次。

每個人(不含其他基金會等福利機構)補助以
不超過新台幣3萬元為原則。

一、貧困弱勢兒童關懷服務相關事項。
二、對扶助兒童或收養兒童機構提供現金或
實物捐助。
三、其他有關兒童福利事項。

800,000辦理貧困、弱勢兒童
關懷服務事項。

本會對於辦理兒童福利事項，以協助提供收
容弱勢兒童機構之照護需求，以及協助提供
有早療需求兒童之服務經費，每年預期約可
嘉惠200人次。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備註
經費預算

(單位：新臺幣元)
預期成果(最多200字)

每個人(不含其他基金會等福利機構)補助以
不超過新台幣3萬元為原則。

一、貧困、身心障礙人士之醫療、復健相關
補助。
二、對扶助或照護身心障礙人士之機構提供
現金或實物捐助。
三、接受主管機關指導辦理醫療補助相關事
項。
四、其他有關醫療補助相關事項。

800,000
辦理貧困、身心障礙
人士之醫療補助事項
。

本會對於辦理身心障礙人士福利事項，以協
助提供收容身心障礙者機構之照護需求，以
及提供改善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提升之服務
經費等，每年預期約可嘉惠200人次。

每個人(不含其他基金會等福利機構)補助以
不超過新台幣3萬元為原則。

一、協助弱勢失依學童專長培育、就學課業
輔導等福利事項。
二、協助弱勢家庭青年學子獎學金補助或其
他生活補助，以能順利完成課業學習等福利
事項。
三、提供偏鄉地區或弱勢青少年學童多元學
習經費捐助。
四、其他有關社會福利慈善等公益活動。

1,000,000

接受主管機關指導辦
理事項、其它有關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事項-
青少年福利事項。

本會對於辦理青少年福利事項，以協助提供
偏鄉教育機構提供多元學習機會，以及協助
提供弱勢青少年族群增進社會學習與建立良
善行為觀念之服務經費，每年預期約可嘉惠
600人次。

3,500,00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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